
高雄市大社區錄影監視系統影像調閱作業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經本區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

一、高雄市大社區公所(以下簡稱本所)為規範本區錄影監視系統之影像調閱管理，

以維護治安，並保障人民權益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錄影監視系統，指本所於本區公共設施(大社區公所、中山堂、老

人文康中心、各里活動中心等)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設置、管理之攝錄影音設

備。  

三、錄影監視系統之設置，應以維護治安、管理交通或其他公益目的所必要者為限，

且應以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。  

四、錄影監視系統資料應妥善保管與保密，非依法定程序，不得處理及利用。  

五、本要點所稱主管機關為本所，管理單位為本所民政課及各公共設施之權管單位

(本所:秘書室、老人文康中心:社會課)，負責掌管本要點規定事項。  

六、本所錄影監視系統之設置及管理，依本要點規定辦理，未規範者，依上級主管

機關之規定辦理。  

七、申請調閱或複製監視錄影資料，應依下列方式辧理： 

 (一)本所內部單位：本所各單位因公務需要，應填具錄影監視系統調閱申請書

（附件1），敘明事由及指明特定調閱時段，經所屬單位主管同意，向管理單    

位提出。  

(二)公務機關：公務機關因執行公務之需要，應填具錄影監視系統調閱申請書後

向管理單位申請調閱錄影監視影音資料，必要時並得複製、利用。 前項申請

應以書面載明法令依據、申請目的、範圍及用途。 

 (三)個人或團體：民眾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時，須向警察機關報案後，由

警察機關向管理單位提出。  

(四)其他特殊情形或情況緊急，經管理單位同意後，得先登錄於專簿（附件2）後

准其先行調閱，但仍應於事後補行申請程序。 

 (五)調閱或複製影音資料時間：除為緊急事件外，原則應於星期一至星期五，早

上9時至12時，下午1時30分至16時30分內為之，遇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則順延至

下一個工作日。 

 (六)調閱機關應自行準備已格式化儲存工具，俾管理單位存放錄影資料電磁紀錄。 

 八、依前點取得之攝錄影音資料，其處理、保存及利用，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

關規定，勿擅自將攝錄影音檔案提供他人調閱複製，以維護當事人之隱私權益。  

九、錄影監視系統調閱申請書及登記簿至少應保存一年。  

十、管理單位應每一個月定期檢查錄影監視設備，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，檢查紀 

    錄至少應保存一年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十二、本要點自公布日施行。 



 

附件1 

高雄市大社區公所錄影監視系統-調閱影像申請書 

調閱單位 
 

職 
 

別 
 

姓 名 
 

地 址 
 

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
（管理單位填註） 

 聯 
電 

絡 
話 

 

事 由 
1. 法令依據： 

2. 申請目的： 

3. 範圍及用途： 

項    次 
調閱地點

(里別) 
調閱設施地點  

(路口) 

閱覽或複製

時段 
 影像需求 

    
 

□閱覽 □複製 

    
 

□閱覽 □複製 

    
 

□閱覽 □複製 

申請人應遵守刑法、刑事訴訟法、個人資料保護法、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等相關

規定，申請閱覽或複製之攝錄影像資料，不得再複製、翻拍或其他處理、利用。

申請閱覽影像資料者，應負保密責任；申請複製影像資料者，於使用完畢後，應立

即銷毀。如洩漏影像資料侵害隱私權或違反其他法令之行為，應自行負擔相關法

律責任。 

申請人(或代理

人)同意後簽名

或蓋章 

 

調閱結果 
 

承 辦 人 
 課室 

主管 

 長官 
核章 

 

 

備 考 

一、申請調閱本項資料不收取任何費用。 

二、本項資料僅供參考，不得作為訴訟依據。 

三、「調閱結果」欄請詳為註記說明，並裝卷列管置於各使用單位備查。

四、各錄影監視系統建置保管單位，得依實際需求修正申請書格式。 
五、受託代理人應敘明與申請人之關係人並出具委任書。 



附件2 

大社區公所 (場所或里) 錄影監視系統調閱登記簿 
 

項次 
申請日期 

(年/月/日) 
申請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申請事由 調閱/複製路口 受理人員 備考 

1 
     □調閱 

□複製 

  

2 
     □調閱 

□複製 

  

3 
     □調閱 

□複製 

  

4 
     □調閱 

□複製 

  

5 
     □調閱 

□複製 

  

6 
     □調閱 

□複製 

  

7 
     □調閱 

□複製 

  

8 
     □調閱 

□複製 

  

9 
     □調閱 

□複製 

  

10 
     □調閱 

□複製 

  

 


